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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集中竞价减持股份数量过半暨

权益变动超过1%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持股及减持计划的基本情况：

湘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财股份” 、“公司” ）于2022年11月29日披露了《湘

财股份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2-070），控股

股东新湖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湖控股” ）一致行动人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新湖集团” ）拟自减持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

式减持公司股份,减持数量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即不超过57,099,168股）。 本次减

持计划实施前，新湖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783,442,075股，占公司当

时总股本的62.468%。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公司近日收到新湖集团的减持通知， 新湖集团于2023年1月10日至2023年2月2日期

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28,549,61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

减持数量已过半，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权益变动情况：

因新湖集团集中竞价方式减持， 以及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自主行

权，新湖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比例超过1%。 本次权益变动后，新湖集团及其一致

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754,892,457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61.457%。 本次权益变

动属于减持和被动稀释，不会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2023年2月3日， 公司收到新湖集团的减持通知， 新湖集团于2023年1月10日至2023�

年2月2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28,549,61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 现将有关

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新湖集团

其他股东：控股股东

之一致行动人

58,094,308 2.035% 协议转让取得：58,094,308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具体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

因

第一组

新湖集团 58,094,308 2.035% 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

新湖控股 1,145,763,419 40.132% 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79,584,348 2.788% 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

浙江财商实业控股有限公司 500,000,000 17.513% 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

合计 1,783,442,075 62.468% —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新湖集团因以下原因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数量过半

股东名

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

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

方式

减持价格

区间（元/

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当前持股数量

（股）

当前持股

比例

新 湖 集

团

28,549,618 1%

2023/1/10 ～

2023/2/2

集 中

竞 价

交易

8.11-11.0

3

265,186,252 29,544,690 1.035%

减持后，新湖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还持有公司股份1,754,892,457股，占公司目前总

股本的61.457%。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上交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将继续关注本次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依据相关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

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股东根据经营发展需求自主决定，上述股东在减持期间内将根据市场

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减持的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

性。本次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持续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在实施本次减持计划期

间，公司将督促上述股东严格遵守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在按照计划减持股份期间，新湖集团将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进行股份减持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股东权益变动超过1%的情况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

务人及一致

行动人基本

信息

名称 新湖集团

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体育场路田家桥2号

名称 新湖控股

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体育场路田家桥2号

名称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浙江省衢州市芹江东路288号衢时代创新大厦3号楼6楼A619室

名称 浙江财商实业控股有限公司

住所 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白云街道南海路354号

权益变动明

细

股东名称 权益变动方式 变动期间 减持股份数（股） 变动比例

新湖集团

集中竞价交易、被动

稀释

2022年11月18日-2023年2月

2日

28,549,618 1%

新湖集团的一

致行动人

被动稀释

2022年11月18日-2023年2月

2日

0 0.011%

注：截至2023年2月2日，因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自主行权，公司总

股本增加至2,855,496,295股。 新湖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存在持股比例被动稀释的情形。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新湖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公司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变动前 变动后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新湖集团

无限售条件股

份

58,094,308 2.035% 29,544,690 1.035%

新湖控股 限售条件股份 1,145,763,419 40.132% 1,145,763,419 40.125%

新湖中宝股份有

限公司

限售条件股份 79,584,348 2.788% 79,584,348 2.787%

浙江财商实业控

股有限公司

限售条件股份 500,000,000 17.513% 500,000,000 17.510%

合计 - 1,783,442,075 62.468% 1,754,892,457 61.457%

注：上表“变动前占总股本比例”按减持计划披露时公司总股本计算，“变动后占总股

本比例”按2023年2月2日公司总股本计算。

1、本次权益变动为新湖集团履行此前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和被动稀释导致，不触及要

约收购，不涉及资金来源。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3、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

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4、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相关承诺。

5、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湘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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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首次授予激

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01月1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第三次会议、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3年01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的相关公告。

公司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对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

划” ）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并对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必要的登记。同

时，公司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及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在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6个月内（2022年

07月18日至2023年01月18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具

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一）核查对象：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

（二）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三）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

分公司” ）就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并由中国结算深圳

分公司出具了《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和《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2023年01月19日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

查询证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自查期间，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首次

授予激励对象中买卖股票的人员已记录且备案，其余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内均不存在买卖

公司股票的行为。

公司在策划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内幕信

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及公司内部保密制度，限定参与策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并采取相

应保密措施。公司已将激励计划的商议筹划、决策讨论等阶段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

内幕信息控制在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员档案登记人员范围之内。在公司发布激励计划

相关公告前，未发现存在信息泄露的情形。

经核查，本次自查期间，共有74名核查对象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另有7人仅因公

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取得限制性股票。 具体情况如下：

（一）经核查，内幕信息知情人王一龙先生在自查期间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经公

司核查，根据《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2021-145）、《关于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计划数量过半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2-006）、《关于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计划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2-035）、《关于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股份减持计划时间届满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83）等公告，王一龙先生减持股票的行为发生于内幕信息形成之前，系基于其对二

级市场交易情况的独立判断而进行的操作，不存在利用激励计划相关内幕信息进行公司股

票交易的情形。

（二）经核查，其他73名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进行的股票交易均系基于各自对二级市

场交易情况的独立判断而进行的操作，与激励计划内幕信息无关，其在买卖公司股票前，并

未知悉激励计划的具体方案要素等相关信息，亦未有任何人员向其泄露公司激励计划的具

体信息或基于此建议其买卖公司股票，激励对象未通过内幕信息知情人处获知公司激励计

划的信息，不存在利用激励计划相关内幕信息进行公司股票交易的情形。

三、结论意见

综上，经公司核查：激励计划的策划、讨论过程中已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采

取了相应保密措施，限定了接触到内幕信息人员的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公司人

员及时进行了登记；在激励计划公告前，未发生信息泄漏的情形。 经核查，在激励计划草案

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 未发现内幕信息知情人及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在自查期间利用激励计

划有关的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

四、备查文件

（一）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股

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二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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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通知情况

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伊戈尔” ）关于召开2023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3-006）已于2023年01月19日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

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及媒体。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时间：2023年02月03日（星期五）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02月03日。 其中，公司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02月03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02月03日9:15-15:0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环镇东路4号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4楼1号会议室

（三）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肖俊承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3名，出席会议所持有的股份总数125,

439,0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9079％。 其中：

1、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3名， 出席会议所持有的股份总数107,569,

72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9380％。

2、通过网络和交易系统投票的股东10名，出席会议所持有的股份总数17,869,28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700％。

其中，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中小投资者10名，出席会议所持有的股份总数17,869,28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9700％。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其中，部分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以视频方式出席、列席会议。

四、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联股东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总表决结果：同意125,416,3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9819％；反对17,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7％；弃权

5,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7,846,5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8730％；反对17,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3％；弃

权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

意，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联股东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总表决结果：同意125,416,3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9819％；反对17,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7％；弃权

5,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7,846,5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8730％；反对17,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3％；弃

权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

意，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关联股东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总表决结果：同意125,416,3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9819％；反对17,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7％；弃权

5,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7,846,5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8730％；反对17,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3％；弃

权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

意，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环球（深圳） 律师事务所叶长城律师和罗寻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 并出具了

《北京市环球（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之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

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环球（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二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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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被动减持股份比例

超过1%的公告

股东国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

东国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美控股）出具的《告知函》，获悉：国美控股在中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以下简称：信用担

保账户）所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于2023年2月1日至2023年2月3日期间被中信证券强制平

仓，被动减持数量为15,621,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07%，减持获得资金全部用于

归还国美控股在中信证券的融资。

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现将有关情况公

告如下：

一、本次被动减持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被动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被动减持时

间

减持方

式

被动减持数

量（股）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被动减持均

价（元/股）

被动减持总金额

（元）

股份来源

国美控股

集团有限

公司

2023/2/1-

2023/2/3

集中竞

价交易

15,621,000 2.07% 6.59 102,941,243.99

539.7553万股来源于二

级市场增持，其余部分

来源于非公开发行认购

的股份

（二）本次被动减持的原因

鉴于近期国美控股与中信证券开展的融资融券业务存在违约风险，中信证券对国美控

股在信用担保账户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进行强制平仓减持所致，减持获得资金全部用于归

还国美控股在中信证券的融资。

（三）本次被动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被动减持前持有股份 被动减持后持有股份

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国美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信用担保账户 85,111,828 11.30 69,490,828 9.23

普通证券账户 124,101,400 16.48 124,101,400 16.48

合计 209,213,228 27.78 193,592,228 25.71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国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密云区经济开发区兴盛南路8号开发区办公楼410室-111

权益变动时间 2023年2月1日-2023年2月3日

股票简称 中关村 股票代码 000931

变动类型（可

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A股 15,621,000 2.07

合 计 15,621,000 2.07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以集中竞价方式强制平仓）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 （可多

选）

不适用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 267,265,694 35.49 251,644,694 33.4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67,265,694 35.49 251,644,694 33.42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

意向、计划

是□ 否√

如是，请说明承诺、意向、计划的具体情况及履行进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

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本次国美控股因中信证券强制平仓导致被动减持部分股份，违反了《上市公

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

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如适用）

本次增持是否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规定的免于要约收购的情形

不适用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

司股份的承诺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5．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告知函》 √

二、相关风险提示及其他说明

1、本次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为控股股东的被动减持行为，目前国美控股正积极与中信

证券沟通，争取尽快与相关债权人就债务解决方案达成一致意见，减少本次被动减持股票

造成的不利影响。 如国美控股在中信证券信用担保账户持有的公司股份继续被平仓减持，

国美控股将及时履行告知及披露义务。

2、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披露权益变动报

告书等后续事项。 本次被强制平仓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不会对

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产生影响。

3、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份变动情况，督促其严格遵守《证券

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公告为

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二三年二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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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权益变动的提

示性公告

股东国美电器有限公司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公司控

股股东国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美控股）一致行动人国美电器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国美电器）出具的《告知函》，具体情况如下：

国美电器系香港上市公司国美零售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国美零售）（HK.

00493）的全资附属公司，根据国美零售于香港联交所披露易网站（www.hkexnews.hk）

发布的相关公告称，国美零售已无控股股东。

本次权益变动前， 黄光裕先生通过国美控股及国美电器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比例为

35.15%，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基于上述告知函所述，国美零售已无控股股东，黄光裕先生对

国美电器不再构成间接控制关系，黄光裕先生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比例减少了7.37%。 鉴

于国美电器和国美控股仍为一致行动人，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黄

光裕先生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注：上图中黄光裕先生持有国美零售的股份权益是以2022年6月30日时点的持股数量

为基数进行计算。

（二）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注：上图中国美控股的持股比例以本公告披露时点的持股数量为基数进行计算，国美

控股于2023年2月1日至2023年2月3日期间被强制平仓共计15,621,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为2.07%。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被动减持股份比例超过1%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6）。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的相关规定，国美电器仍与国美控股构

成一致行动关系，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的构成发生变化。

2、本次权益变动仅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比例发生变化，不会导致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合计持有的的公司股份比例、表决权发生变化，不涉及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也不

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国美电器有限公司出具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二三年二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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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部分股

份被轮候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查询，获悉：

国美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美电器）作为公司控股股东国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的一致行动人，现持有公司55,500,355股流通股，持股比例为7.37%；国美电器所持有公司

的部分股份被法院轮候冻结，具体情况如下：

一、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被轮候冻结的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被轮候冻

结数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委托日期

轮候期

限

轮候机关 原因

国美电器

有限公司

是 15,067,874 27.15% 2.00% 否

2023-2-

2

36个月

山东省济南市天

桥区人民法院

轮候

冻结

国美电器

有限公司

是 6,862,442 12.36% 0.91% 否

2023-2-

2

36个月

山东省济南市天

桥区人民法院

轮候

冻结

国美电器

有限公司

是 15,076,924 27.17% 2.00% 否

2023-2-

2

36个月

山东省济南市天

桥区人民法院

轮候

冻结

合计 - 37,007,240 66.68% 4.91% - - - - -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

（一）截至2023年2月2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被司法冻结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累计被司法冻结股

份数量（股）

累计被标记

股份数量

（股）注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国美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193,592,228 25.71% 94,653,989 0 48.89% 12.57%

国美电器有限公司 55,500,355 7.37% 50,000,000 17,540,167 90.09% 6.64%

合计 249,092,583 33.08% 144,653,989 17,540,167 58.07% 19.21%

注：被标记股份数量包含在被司法冻结股份数量内。

（二）截至2023年2月2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被轮候冻结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累计被轮候冻结股份

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国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93,592,228 25.71% 50,880,735 26.28% 6.76%

国美电器有限公司 55,500,355 7.37% 393,889,828 709.71% 52.30%

合计 249,092,583 33.08% 444,770,563 178.56% 59.06%

三、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国美电器所持股份被轮候冻结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更。

公司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违规担保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

况。公司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在资产、业务、财务等方面保持独立，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

述事项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

上述股份新增被司法再冻结、轮候冻结的主要原因和诉讼涉及债务金额公司暂时无法

获悉，公司将持续关注司法冻结和轮候冻结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轮候冻结数据表》。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二三年二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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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3年2月3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及相关资料已于

2023年1月30日以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并参与表决

的董事7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

事项：

一、关于选举张春华先生担任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议案》，董事会专门委员

会成员的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其中第九届董事会四个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

如下：

（1）战略委员会由张春华先生、徐盛明先生、张华东先生、梅玫女士、易兰锴先生5名董

事组成，董事长张春华先生任主任委员。

（2）审计委员会由张学军先生、张华东先生和谢罡先生3名董事组成，独立董事张学军

先生任主任委员。

（3）提名委员会由谢罡先生、张春华先生、徐盛明先生3名董事组成，独立董事谢罡先

生任主任委员。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徐盛明先生、张华东先生、张学军先生3名董事组成，独立董

事徐盛明先生任主任委员。

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全部由董事组成，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中独立董事占多数，其中审计委员会的召集人为会计专业人士，符合相关法规的要求。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

事的人数未低于公司董事总数的三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

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查无异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关于授权董事长张春华先生代行总经理职责的议案

鉴于目前公司总经理人选尚未确定，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保证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工

作的顺利进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自即日起至聘任总经理之前

或者其他代行总经理人选上任之日止，董事会授权由董事长张春华先生代为履行总经理职

责。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四、关于聘任马小林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总经理提名，会

议同意聘任马小林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同本届董事会。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五、关于聘任黄文升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总法律顾问及首席合规官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总经理提名，会

议同意聘任黄文升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总法律顾问及首席合规官，任期三年，同本届董

事会。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六、关于聘任程晓女士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董事长提名，会

议同意聘任程晓女士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同本届董事会。

董 事 会 秘 书 联 系 方 式 ：0955-7679166； 传 真 ：0955-7679216； 电 子 邮 箱 ：

5557@chinapaper.com.cn；通讯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柔远镇。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七、关于聘任程晓女士担任公司总会计师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总经理提名，会

议同意聘任程晓女士担任公司总会计师，任期三年，同本届董事会。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八、关于聘任史君丽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会议同意聘任史君丽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

代表，任期三年，任期同本届董事会。

史君丽女士联系方式：0955-7679334；传真：0955-7679216；

电子邮箱：022041@chinapaper.com.cn；

通讯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柔远镇；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2月4日

简历：

张春华：男，1972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设备管理工程师。 先后担任珠海红塔

仁恒包装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华新（佛山）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董事、总

经理；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2021年9月30日至2023年2月2日担

任美利云第八届董事会董事。2021年10月9日至2023年2月2日担任美利云第八届董事会董

事长。 2021年10月18日至今担任美利云法定代表人。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

股票；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也不存在《公

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张春华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

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

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张华东：男，1976年出生，大学学历。 曾任中冶纸业银河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

记兼总法律顾问、副总经理、工会主席（先后同时兼总经理办公室主任、党群工作部部长）。

2022年10月至今任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与公司不存

在关联关系。 未持有公司股票；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的情形，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张华东先

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梅 玫：女，1986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 曾任中国纸业投资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副

总经理、人力资源行政中心总经理、中国纸业投资有限公司运营管理部（安全环保部）总经

理。2021年9月至今任中国纸业投资有限公司运营管理部总经理。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未

持有公司股票； 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也不

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梅玫女士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易兰锴：男，1978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 曾任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销售部副总经

理，湖南骏泰浆纸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销售公司

总经理。 2019年1月至今担任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9年8月至今担任岳阳林

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现兼任湖南森海碳汇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诚通凯胜生

态建设有限公司、湖南双阳高科化工有限公司、中国诚通生态有限公司董事。与公司存在关

联关系。 未持有公司股票；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的情形，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

情形，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易兰锴先生不

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张学军：男，1975年出生，会计学本科，中国注册会计师、注册评估师、税务师。 曾任山

东齐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后变更为山东万隆齐鲁会计师事务所、万隆会计师事务所

山东分所）及万隆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经理、部门经理；北京正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合

伙人；北京央广联合传媒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CFO；北京正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合伙人。 2021年12月至今任北京恒诚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合伙人。张学军先生目前未

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

事的情形，具有独立性，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独立董事任职条件。

谢罡：男，1968年出生，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具有执业律师、经济

师、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注册房地产经纪人、注册咨询工程师（投资）等多种从业资格，曾任

北京市博人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众鑫律师事务所律师。现执业于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拥有

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谢罡先生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5%以

上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

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也不存在 《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具有独立性，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

的独立董事任职条件。

徐盛明：男，1963年生，工学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现任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

术研究、精细陶瓷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和放射性废物处理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战略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 重

点专项总体专家组专家，兼任中国有色金属学会第八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中国储能与动力

电池专业委员会和中国有色金属学会冶金物理化学学术委员会等副主任委员；中国再生资

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和贵金属材料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副理事长；特种化学电源国

家重点实验室、 稀贵金属综合利用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Trans.�

Nonferrous�Met.� Soc.� China》等6个杂志编委。曾被任命挂职江西理工大学党委委员、副

校长（2016.6.5～2020.4.18）以及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工程与材料科学部、国家

技术发明奖等会评专家。徐盛明先生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

份5%以上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也不存在《公司

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具有独立性，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

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

要求的独立董事任职条件。

马小林：男，1967年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 曾任中卫市农牧机械厂2#车间书记、

宁夏美利纸业机械制造公司党支部书记、办公室主任、宁夏美利纸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人

力资源部部长。 2007年5月至2010年04月任宁夏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10年

4月至2022年10月先后担任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生产总调度长、副总经理等职务。

2019年5月至2020年6月任宁夏美利纸业集团环保节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人、 执行董事。

2022年10月至今担任公司党委委员。

黄文升：男，1973年出生，大专文化、经济师、中共党员。2014年4月至2019年6月任公司

总经理助理；2016年7月起支援西藏建设，任西藏自治区政府国资委产权管理处（收益管理

处） 副处长，2018年11月兼西藏政府国资委扶贫办副主任；2019年6月20日至今任公司副

总经理；2020年6月至今任中冶美利浆纸有限公司董事长、 法定代表人；2020年7月28日至

今担任公司总法律顾问。 2022年11月至今担任公司首席合规官。

程晓：女，1974年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税务师、

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国际注册风险管理确认师、美国注册管理会计师。曾任岳阳林纸股份

有限公司监事、运营管理中心经理、财务管理中心经理。 2019年3月12日至今任公司总会计

师。2019年6月12日至今任宁夏中冶美利云新能源有限公司董事。2019年4月23日至今任中

冶美利浆纸有限公司董事。 2019年10月23日至今任宁夏誉成云创数据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2019年12月20日至今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史君丽：女，1980年生，本科学历。曾任公司证券部科长、副部长、部门经理。2018年1月

至今任公司全资子公司宁夏中冶美利云新能源有限公司监事。 2010年4月至今任公司证券

事务代表。 2022年4月至今任公司证券事务部总监、董事会办公室主任、战略发展部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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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3年2月3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有关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已

于2023年1月30日以书面形式及邮件方式送达各位监事。 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并

参与表决的监事3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通

过了如下事项：

选举周雄华女士担任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3年2月4日

简历：

周雄华：女，1987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 曾任中国纸业投资有限公司财务部主办、主

管，能源业务部主管；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经理，采购部副经理、经理；

中国纸业投资有限公司浆纸贸易部副总经理， 贸易分公司副总经理兼贸易综合部经理。

2022年1月至今担任岳阳林纸监事会主席，现任中国纸业投资有限公司风险合规与审计部

总经理,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未持有公司股票；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

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经核实，周雄华女士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其

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